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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薛文 董事 公务原因 孙明

杨玉光 董事 公务原因 聂玉辉

蒋建圣 独立董事 公务原因 张荷莲

1.3� �公司负责人庄广强、行长薛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宪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郁敏

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

总资产 229,453,457 208,685,255 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586,448 17,960,072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78 6.55 3.51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56,591 -1,838,252 -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

营业收入 1,782,776 1,697,474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188 509,511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34,796 513,617 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9 11.80 减少0.1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71 11.89 减少0.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年化后数据。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1-3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4 处置抵债资产的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75 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7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所得税影响额 27 非经常性损益对应的所得税影响

合计 -84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税后） -608

合并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部分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税后） -233

合并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部

分

2.3�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4,50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6,896,692 9.01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8,608,903 6.15 0 无 0 其他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84,431,888 3.08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6,695,845 2.80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63,494,248 2.32 0 无 0 境内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8,267,584 1.40 0 无 0 境内法人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5,940,104 1.3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 34,000,000 1.24 0 无 0 境内法人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年持有

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000,000 1.2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聚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1,369,200 1.1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6,896,692 人民币普通股 246,896,69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8,608,903 人民币普通股 168,608,903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84,431,888 人民币普通股 84,431,888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6,695,845 人民币普通股 76,695,84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63,494,248 人民币普通股 63,494,24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8,267,584 人民币普通股 38,267,584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5,940,104 人民币普通股 35,940,10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 3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行－国泰君安君

得鑫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聚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36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6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常熟发投与江南商贸仅同为常熟国资办控股的国有企业， 二者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本行股东大

会、董事会表决权方面，不存在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形式的约定或安排之情形。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和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同属于全国社保基金。

本行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4�报告期内投资者交流情况

序号 时间 方式 机构 人数

1 2021.01.05 现场调研 睿远基金 1

2 2021.01.07 电话会议 安信证券、博时基金、泰康资产等17家机构 17

3 2021.01.12 电话会议 东北证券、建信基金、工银瑞信等23家机构 24

4 2021.01.13 券商策略会 东吴证券等11家机构 11

5 2021.01.14 现场调研 兴业证券、大朴资产 3

6 2021.01.18 电话会议 宝盈基金 1

7 2021.01.20 现场调研 中泰证券、景林资产、紫金保险 4

8 2021.01.21 现场调研 国信证券、海富通 3

9 2021.01.22 现场调研 申万宏源、睿远基金、喜马拉雅等7家机构 9

10 2021.02.23 电话会议 招商证券、博时基金、中银基金等26家机构 28

11 2021.02.24 电话会议 华西证券、建信基金、永赢基金等8家机构 9

12 2021.02.25 电话会议 广发证券、长城基金、工银瑞信等28家机构 29

13 2021.03.03 现场调研 华泰证券、南方基金、博时基金等9家机构 10

14 2021.03.09 电话会议 东北证券、大朴资产、前海人寿等17家机构 17

15 2021.03.10 券商策略会 天风证券等18家机构 20

16 2021.03.11 电话会议 光大证券、鹏华基金、知达资管等18家机构 18

17 2021.03.12上午 券商策略会 中信建投等7家机构 7

18 2021.03.12下午 电话会议 中信证券 1

19 2021.03.17 券商策略会 长江证券等16家机构 18

20 2021.03.18 券商策略会 国盛证券等30家机构 34

三、 重要事项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款项 2,755,107 1,698,976 62.16 存放境外同业款项增加

拆出资金 1,787,587 571,089 213.01 拆放境内银行款项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86,330 - 100.00 买入返售票据及证券增加

使用权资产 359,209 - 100.00 实施新租赁准则影响

其他资产 2,059,573 936,806 119.85 其他应收款等增加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

项

1,865,900 256,253 628.15 境内同业存放款项增加

拆入资金 3,900,442 1,512,201 157.93 银行拆入款项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2,064,731 - 100.00 国债、金融债交易性负债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93,475 135,698 -31.12 衍生金融工具估值变动

应付职工薪酬 205,228 481,520 -57.38 年终奖的发放

租赁负债 320,121 - 100.00 实施新租赁准则影响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29,974 63,143 105.84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47,788 34,977 36.63 结算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218,153 110,281 97.82 基金等投资收益的增加

其他收益 19,279 11,333 70.11 政府补助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236 46,583 -134.85 金融资产估值变动

汇兑收益 -14,008 -953 - 汇兑损失的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54 58 165.52 抵债资产等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884 1,284 46.73 营业外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2,906 7,010 -58.54 捐赠支出等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2,625 195,799 -52.69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56,591 -1,838,252 -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增加

等

公司名称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庄广强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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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21年4

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黄勇斌监事长主持，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到监事6人。会议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审核意见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本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行《章程》和相

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本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反映本行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项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本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二、2021年度监事长履职考核办法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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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21年4月

16日发出。 会议由庄广强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4人，实到董事11人，薛文董事、杨玉光董事、蒋建圣独董

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孙明董事、聂玉辉董事、张荷莲独董代为出席并表决。 监事和部分高

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常熟银行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和 《常熟银行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2021年度董事长、高管人员履职考核办法

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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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本行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7,678,7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29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本行《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庄广强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行《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1人；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董事会秘书孙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

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478,576 99.9766 1,200 0.0001 199,000 0.0233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478,576 99.9766 1,200 0.0001 199,000 0.0233

3、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478,576 99.9766 1,200 0.0001 199,000 0.0233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和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2,386,792 94.7192 45,092,984 5.2575 199,000 0.0233

5、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678,576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6、议案名称：部分关联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156,247 99.9757 116,200 0.0243 0 0.0000

7、议案名称：续聘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425,076 99.9704 54,700 0.0063 199,000 0.0233

8、议案名称：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8,879,376 89.6465 53,898,667 6.2842 34,900,733 4.06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10,051,822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6

部分关联方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

477,426,185 99.9756 116,200 0.0244 0 0.0000

7

续聘2021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

609,798,322 99.9584 54,700 0.0089 199,000 0.0327

8

修订《董事、监事薪

酬管理办法》

521,252,622 85.4439 53,898,667 8.8350 34,900,733 5.72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涉及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关联方股东分别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行股份

246,896,692股；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行股份84,431,888股；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股份27,436,815股；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持有本行股份16,692,934股；苏州银羊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本行股份3,948,00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含含、董椰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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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林启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安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安宇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989,531,859 7,022,803,647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262,096,954 3,250,219,975 0.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8,696,068.00 353,655,446.00 -29.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02,083,771 835,760,369 1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099,402 -27,393,24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095,977 -18,301,73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3% -0.85% 增加1.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8,57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80,52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46,64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01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30

所得税影响额 -818,513

合计 4,003,42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开曼英利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1,298,704,372 96.57 1,298,704,372 无 0 境外法人

吉林省银河生物产业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1,132,683 0.83 11,132,683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9,277,126 0.69 9,277,12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77,126 0.69 9,277,12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海通（吉林）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06,146 0.66 8,906,14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胡桐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7,421,788 0.55 7,421,788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春鸿运云端科技有限公

司

108,600 0.01 108,6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开曼英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鸿运云端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公司股东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石

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设立的证券公司直投基金，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均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发行上市，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按发行前列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293,434,065 598,508,858 -51%

主要是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

致

合同负债 36,835,743 17,065,547 116% 主要是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2,407,580 31,479,462 -61% 主要是本期上缴增值税所致

长期应付款 40,422,794 68,541,869 -41% 主要是融资租赁款陆续偿还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949,647 13,434,984 34% 主要是押金及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9,677,288 60,532,011 32% 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1,656,602 404,014 310%

主要是销售额增加导致计提的预

计负债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损失 -2,228,288 -5,865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损失增加所致

3.1.2利润表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比例 说明

销售费用 15,371,471 10,904,496 41%

主要是产品销量增加导致相关的

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46,144,217 33,074,275 40%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936,821 17,147,463 -48%

主要是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损失

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080,521 4,094,530 -49% 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 4,682,700 -4,638,517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联营企业经营状况转

好所致

所得税(费用)/利益 -5,084,133 3,739,172 -236% 主要是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23,712,404 -19,676,457 不适用

主要是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

销售额较低，本期销售额同比增长

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比例 说明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0,493,849 -59,614,034 不适用

主要是构建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2,431,615 65,402,565 -257% 主要是银行借款净流出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启彬

日期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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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

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

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

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

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上网披露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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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

年4月26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2021年4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通

讯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启

彬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媒体披露的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指定

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4月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

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指定

媒体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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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

26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021年4月29日，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侯权

昌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确认《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媒体披露

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指定

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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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

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的名称：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部件” ）、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佛山英利” ）。

增资金额：本次合计增资10,480.57万元，其中向长春部件增资7,480.57万元，向佛山英利增资3,

000万元。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21]277号） 核准，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9,425,316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31.0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6,004.97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926.07万元。 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4月9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1）第0385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营业部、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高新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简称“专户” ）以

存放本次首发募集资金，并就有关专户与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目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项目备案

情况

1 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金属项目）升级改造项目

12,749.26 2,000.00

项 目 代 码 ：

2019-220179-36-0

3-002306

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设备

（非金属项目）升级改造项目

7,480.57 7,480.57

项 目 代 码 ：

2019-220179-36-0

3-002307

青岛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MQB

仪表板骨架、CP5冲压件及非金属

零部件生产线建设项目

16,900.60 0.00

即发改投资（汽车新

城）[2019]11号

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设备

升级改造项目

13,550.81 3,000.00

项 目 代 码 ：

2019-440605-36-0

3-002524

2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汽车零部件模具制造建

设项目

无 4,380.00 0.00

项 目 代 码 ：

2019-220179-36-0

3-001745

3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及检测中心建设项

目

无 12,351.51 7,000.00

项 目 代 码 ：

2019-220179-36-0

3-001522

4 补充流动资金 无 8,000.00 5,445.50

合计 75,412.75 24,926.07

上述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人民币75,412.75万元，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为人民币24,926.07万元。 募集

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有资金或银行借款支付项目所需款项；本次发行上市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可用于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银行借款以及支付项目剩余款项。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的情况

募投项目“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中，子项目“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设备（非金属项目）升级改

造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部件” ），子项目“佛山英利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的实施主体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英利” ）。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实际到账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推进募投项

目的建设进度，公司以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增资资金用于相关项目的

投入，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增资方式

本次拟增资金额（万

元）

增资资金来源

1

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设备（非金属

项目）升级改造项目

长春部件 由公司向长春部件增资 7,480.57

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

2

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设备升级改造

项目

佛山英利 由公司向佛山英利增资 3,000.00

合计 10,480.57

注：增资后，长春部件、佛山英利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中，公司直接持有佛山英利98.64%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持有其剩余1.36%股权， 佛山英利视同公司全资子公司，下

同

本次对长春部件增资，拟以长春部件2020年审计报告为基础，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直接对长春部件

增资7,480.57万元，长春部件增资前后股东权益如下：

股东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股东权益（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权益（万元） 持股比例

公司 52,268.64 100% 7,480.57 59,749.21 100%

本次对佛山英利增资，拟以佛山英利2020年审计报告为基础，由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直接对佛山英利

增资3,000万元，佛山英利增资前后股东权益如下：

股东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股东权益（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权益（万元） 持股比例

公司 26,663.16 100% 3,000.00 29,663.16 100%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长春部件

1、公司名称：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6,185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长春工业经济开发区育民路567号

4、法定代表人：林启彬

5、经营范围：生产钣金冲压件、门框滚压件、汽车座椅安全带、卡车刹车调节器、千金顶、热压成型产

品、注塑成型产品及汽车零部件。

长春部件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0,903.82

净资产 51,380.01

期间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52,052.25

净利润 2,486.48

（二）佛山英利

1、公司名称：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3,5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华南五金产业基地东阳三路15号之一

4、法定代表人：林启彬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冲压产品、焊接产品、注塑成型品、热压成型产品；表面处理加

工；模具、检具、夹具的设计与制造；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佛山英利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7,651.39

净资产 26,915.38

期间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46,222.59

净利润 1,563.30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

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长春部件、佛山英利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

资金监管银行及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次增资资金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对募集

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相关审批程序

2021年4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

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

展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

投项目的推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子公司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进行了核查， 认为有关事项已经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有关事项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

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九、上网公告文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十、备查文件

1、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

意见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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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5月10日

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境内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2020年11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的《关于修订〈公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股东

大会已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对《公司章程（草案）》相应条款进行调整和

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因此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无需再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和公司类型的变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277号），公司公开发行149,425,316股新股，股份总数由1,344,827,841股变更

为1,494,253,157股。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年4月9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

天验字（2021）第0385号），经上述发行，公司实收资本已由人民币1,344,827,841.00元变更为人民币

1,494,253,157.00元。

上述发行完成后，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英利汽车” ，股

票代码“601279” ，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

资、上市）”（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为准）。

二、公司章程的修改情况

鉴于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上市后生

效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现已生效并成为现行《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上述发行完成后修订公司章

程及办理企业变更登记等事宜。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股票发行及上市后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等变化

情况，《公司章程》有关条款拟修订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于

【】年【】月【】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49,425,

316股，于2021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94,253,157.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494,253,15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指定巨潮网、【媒体名称】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

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

和网站作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根据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以及2020年11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董事会授

权有效期的延长，本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向工商登记机关

办理变更登记和备案，相关内容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改后的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将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予以披露。

三、上网公告附件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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